附录3： 《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申请受理回执》
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并网申请受理回执
尊敬的客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我局已核验贵户提供的用电申请资料，经核实，资料不完整。请贵户补齐下列提示的所缺资料；资料齐备有效，我局将正式受理贵户用电申请。
（以下方框内打“√”为所缺资料）
□并网接入申请书 (包括：项目类型、项目业主性质、装机容量、意向并网电压等级、用电方用电情况、主要用电设备、申请人/联系方式、房屋产权人/联系方式)

□客户身份证明材料（营业执照/组织机构代码证、居民身份证、户口薄、军人证、护照、回乡证等）复印件
□经办人身份证明资料（如非法定代表人办理业务时出具）
□用电地址物业权属证明资料（房产证、购房合同、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、宅基地证、含有明确房屋产权判词的且发生法律效力的法院法律文书<判决书、裁定书、调解书等>、《租赁合同》、政府土地职能部门意见等）
□占用公共场地的项目准许建设证明（包括：业主委员会出具的项目同意书、所有相关居民家庭签字的项目同意书、物业公司出具的开工许可意见）；
□客户授权委托书（如非法定代表人办理业务时出具）
□其它 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XX供电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客户签收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日    期：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本回执为一式二份，供电企业、客户各执一份。
